新建函〔2019〕21号

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对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大三次

会议第66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

何永云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给予新平五小中心校区20盏路灯用于道路亮化建设的建议》的议案已交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新平县第五小学道路全长800米，无路灯设施，情况是属实的。

对新平县第五小学路灯安装问题，我局已向县人民政府建议，投入15万元左右，安装太阳能路灯30盏，将路灯建设纳入美丽县城亮光工程建设一起实施。

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19年9月2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白杰 7022052）

抄送：县政府办公室，县人大选联工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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